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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5-047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转让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而言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子公司大

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共 13 家企业（以下简称“转让方”）拟将其所持有

的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或“财务公司”）合计

18.44%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转让给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本次交易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转让方已于 2015 年 11 月

27日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5]第

1237 号），2014 年末，财务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524,566.95 万元。将

财务公司2014年未分配利润217,814万元按现有股权结构同比例全部分配之后，

财务公司每股净资产价值为 4.2663 元。由此，本次交易价格为每股 4.2663元，

转让方共计持有 13,255万股财务公司股权，本次交易总额为 56,549.81万元。 

因转让方均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受让方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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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为本公司关联方，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股的

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转让目标公司股权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而言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转让方介绍 

1、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05年 12月 9日设立，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为辽宁省

大连市西岗区沿海街 1号，法定代表人为刘征，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52,000万元。 

2、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90年 7月 4日设立，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为武昌区

张之洞路 2号，法定代表人为杨志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88,900万元。 

3、大连船用推进器有限公司 

大连船用推进器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84 年 6月 16日设立，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为辽宁省

大连市西岗区海防街 1-1 号，法定代表人为陈宝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008

万元。 

4、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于 2002 年 1 月 4 日

设立，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为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江东路

369号，法定代表人为陈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4,270 万元。 

5、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 

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89 年 10月 30日设立，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为宜昌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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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二路 93号，法定代表人为赵宗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5,037万元。 

6、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97 年 10月 8日设立，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为重庆市江津区德感镇东方红大

街，法定代表人为温剑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5,138万元。 

7、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设

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为武

汉市青山区武东街九号，法定代表人为何纪武，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5,890万元。 

8、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84 年 4 月 1 日设

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为秦皇岛市山海关经济技术

开发区船厂路 1 号，法定代表人为王长洲，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8,551万元。 

9、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84 年 6月 16日设立，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为辽宁省

大连市西岗区海防街 1-2 号，法定代表人为史玉高，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3,934

万元。 

10、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81年 10月 8日设立，

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为重庆市大渡口区伏牛溪，法定

代表人为姜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209.64 万元。 

11、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2004 年 9 月 20

日设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

为山西省侯马市红军街一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海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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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12、重庆江增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江增机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持股 100%的子公司，于 1989年 7月 29

日设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为重庆市江津区德感（工

业园区）东方红街 1 号，法定代表人为周晓平，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3,492.81

万元。 

13、大连船用阀门有限公司 

大连船用阀门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1984 年 7 月 1 日设立，企

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为辽宁省大

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望贤街 16 号，法定代表人为吴轲，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31,062 万元。 

三、受让方介绍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于 1999年 6月 29日设立，企业

类型为全民所有制，注册地为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法定代表人为胡

问鸣，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12,969.8 万元。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出售资产。 

2、标的资产： 

（1）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6,5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9.040%股

权； 

（2）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0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2.782%股

权； 

（3）大连船用推进器有限公司出资 55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765%股权； 

（4）青岛北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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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 

（5）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出资 5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695%股权； 

（6）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695%股权； 

（7）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695%股权； 

（8）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695%股

权； 

（9）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出资 5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695%股权； 

（10）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00 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695%股

权； 

（11）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5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695%

股权； 

（12）重庆江增机械有限公司出资 200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278%股权； 

（13）大连船用阀门有限公司出资 5万元持有的财务公司 0.007%股权。 

3、权属状况说明：转让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并有权转让该资产；该资产权

属清晰，不存在其他权利负担（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等）或第三方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优先购买权等）或被冻结、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不存在重大

诉讼或仲裁，亦无潜在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二）目标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财务公司于 2002 年 1 月 8 日设立，企业性质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

为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中船重工科技研发大厦三层，法定代表人为姜

仁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1,900万元。 

财务公司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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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603,150 

所有者权益 518,705 

未分配利润 217,814 

项目 2014 年 

营业收入 180,586 

净利润 66,348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2015 年 5月 12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中企华评报字

（2015）第 1237 号”《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拟收购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项目所涉及的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财务公司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4,603,150.44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4,084,445.00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518,705.44 万元，财务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524,566.95万元。该《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备

案编号 Z53120150012681），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该评估备案结果确定。 

2015 年 12 月初，财务公司将 2014 年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 217,814 万元按

照其现有股权结构同比例全部分配。扣除上述分红后，财务公司每股净资产价值

为 4.2663 元。 

期间损益：由于本次评估结果选取的为资产基础法，因此，过渡期间损益应

由原股东享有或承担。期间损益的具体金额将在股权交割后由中介机构出具专项

审核报告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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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2015 年 11 月 27 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合计 13

家企业（甲方）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乙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根据协议转让之批准文件，甲方将本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相应价格转让给乙

方。其中，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7,730.95万元、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 8,532.6万元、大连船用推进器有限公司 2,346.465 万元、青岛北海船舶重

工有限责任公司 2,133.15万元、宜昌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 2,133.15万元、重庆

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 2,133.15万元、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2,133.15万元、

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2,133.15 万元、大连船用柴油机有限公司

2,133.15 万元、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2,133.15万元、山西平阳重工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2,133.15万元、重庆江增机械有限公司 853.26 万元、大连船用阀

门有限公司 21.3315 万元。 

乙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后 5日内分别汇入甲方

指定的结算账户。 

（三）产权转让的审批及交割 

1、本次转让依法应报审批机构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

批机关申报的义务，并尽最大努力，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

询，以获得审批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产权交易的批准。 

2、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 1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召集标的企业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并促使标

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

配合。 

（四）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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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合同，均应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

的 10%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2、中船重工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

约金。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间应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十计算。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10%承担违约责任，

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3、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相关的报批和股权变更登记义务的，乙方有权

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1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4、标的企业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企业

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可能影响产权转让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

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10%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不解除合同的，有权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补偿金额应相当于

上述未披露或遗漏的资产、债务等事项可能导致的标的企业的损失数额中转让标

的所对应部分。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拟向战略与财务管控型集团转变，增

强对财务公司的管控能力，推动产融一体，提升财务公司投融资能力，本次关联

交易程序合规，定价公允，不存在侵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预计本次交

易将给本公司 2015 年业绩带来正面影响。 

（二）本次关联交易完成以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三）公司没有为目标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5年 12月 11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转让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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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胡问鸣、孙波、邵开文、钱建平、陈民俊、姜仁锋、杜刚回避表决，该

项议案由 5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并以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以及弃权票 0 票获

得通过。 

2、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定

价公允、合理，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拟向

战略与财务管控型集团转变，增强对财务公司的管控能力，推动产融一体，提升

财务公司投融资能力，不存在侵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经核查，本次中国重工子公司转让中

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可行性分析，本

次交易的交易方案切实可行，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中国重工子公司转让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涉及的子公司转让中

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事项符合中国重工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没

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综上，海通证券作为中国重工

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五）产权交易合同 

（六）保荐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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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